四川沱牌舍得营销有限公司

2025年沱牌酒CNY新媒体精准投放项目招标公告
舍司招（2024)-ZC3-59
致各潜在投标人：
为配合四川沱牌舍得营销有限公司业务的需要，本公司需对2025年沱牌酒CNY新媒体精准投放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一、项目概况

1.1项目名称：2025年沱牌酒CNY新媒体精准投放项目

1.2项目背景：

结合春节营销旺季，依托今日头条、抖音、微信朋友圈、微博等头部互联网平台，发起新媒体精准投放。本次新媒体精准投放需结合社会化传播物料以及沱牌核心人群，聚焦头部媒体，强化品牌曝光，触达沱牌重点城市，影响消费人群、引爆全网，助力销售及赋能电商。

1.3项目主要服务内容：

绕本次2025年沱牌酒CNY新媒体社会化主题传播计划，进行头部互联网平台精准广告投放；

根据目前新媒体行业发展趋势，结合品牌在以上平台制定和规划符合沱牌品牌调性的新媒体传播策略及精准投放方案；

根据新媒体传播策略及媒体组合方案，制定沱牌酒传播策略，包含传播节奏、媒体组合及媒介购买策略等；

针对不同媒体平台属性，制作符合沱牌酒品牌具有点击吸引力的创意设计及传播物料；

需提供沱牌酒本次投放的第三方监测数据，配合验收，形成报告；

1.4项目实施时间：预计2024年12月起（以实际签约时间为准）
1.5质量要求：通用、行业专属及互联网信息安全要求应当符合国家、所属行业和项目实施地地方现行强制和推荐执行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能够完全满足招标人的业务需要。  

1.6验收方式：提供结案报告书面验收。

1.7付款方式：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和招标人验收合格情况付款，投标人申请付款前均应提供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投标人的资格要求及审查方式

2.1投标人应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持有在中国合法注册的《营业执照》； 
2.2本项目不接受挂靠、分包、转包、联合体单位参与投标；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2.3投标人须符合《资格预审必要合格条件标准》（附件一）；

2.4投标人在本项目涉及的相关行业有不良记录，以及曾为招标人提供相关服务但被评估为不合格或存在不良履约记录的，其投标将被拒绝。

三、投标保证金
本项目不涉及投标保证金。

四、投标报名联系人及时间安排： 

4.1 联系人及方式

①投标联系人：廖先生  电话 17381541946  09:30-17:30

②报名截止时间: 2024年11月25日12:00前
③报名文件提交方式：登陆舍得酒业招采数字化平台(网址： https://ssrm.shede.com.cn），点击页面顶部“一链网”参与项目报名, 并按照“附件二投标预审资料提交模板”的要求提供资格预审盖章扫描文件及可编辑word版本。

未按照上述要求进行报名的均视为报名无效，报名截止后通过资格预审的投标人可获取招标文件并参加投标。
4.2招标文件的获取方式

登陆舍得酒业招采数字化平台（网址： https://ssrm.shede.com.cn），点击页面顶部的“一链网”获取招标文件。

4.3时间安排：

本项目预计发标时间：2024年11月27日
本项目预计回标时间：2024年12月9日
本项目预计开标时间：2024年12月10日
以上时间会根据项目的进度有所变动，以实际为准。

五、附件

附件一：资格预审必要合格条件标准
附件二：投标预审资料提交模板（点击文章末尾下载）

四川沱牌舍得营销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8日

附件一：资格预审必要合格条件标准
	序号
	内容
	合格条件

	1
	授权委托书
	能提供有效的授权委托书

	2
	资质要求
	投标人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独立法人企业，成立时间不少于3年，注册资金不少于人民币500万元（外币按注册时汇率计算），具有良好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或其它任何形式黑名单，无其它限制投标资格或影响履约能力的不利情形。

	3
	投标要求
	本项目不接受挂靠、分包、转包、联合体单位参与投标，投标人需出具承诺书

	4
	业绩要求
	应具备丰富的新媒体精准投放项目相关的执行经验，能提供2020年-至今不少于3例新媒体精准投放项目执行经验案例，单个案例合同金额不少于200万元。其中至少1份合同包含今日头条、抖音平台投放。须提供合同关键页扫描件证明（甲乙方名称及双方盖章可见，合同主要内容概述、金额、时间可见）及合同对应发票。

	5
	其他
	能提供真实、有效的《采购项目供应商资格审核明细表》


注：1、投标人不满足上述资格条件中的任一条或在本项目涉及的相关行业有不良记录，以及曾为招标人提供相关服务但被评估为不合格或存在不良履约记录的，其投标将被拒绝。
2、投标人提交的上述资料需真实、有效，且文字清晰、可辨认。

3、除《附件一》中要求提供的文件外，可以另外提供投标人认为有必要的其他资质文件。
